行风建设工作制度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市卫生健康委有关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各项工作部署，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和“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工作要求，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培育新风正气，努力打造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行风清明的医疗环境，为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组织领导
全院行风工作在行风办的统筹协调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
三、行风工作内容
(一)清廉医院创建行动情况
1.明确创建行动任务。提高政治站位，把清廉医院创建行动纳入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层层扛稳压实主体责任，制定具体工作措施，认真落实清廉医院创建“十大行动”,努力打造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行风清明的清廉医院。
2.注重坚持目标导向。以“实在实干实绩”为风向标和指挥棒，把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贯穿于创建工作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做好日常督查，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整改到位，争取群众满意，确保清廉医院创建行动取得实效，形成长效机制。
3.着力创建清廉示范。结合医院实际，择类培育锻造，引入清廉元素，培养清廉细胞，积极打造六类清廉示范单位(医疗优质服务类、完善制度建设类、廉政风险防控类、以案促改促治类、清廉文化建设类、清廉科室创建类),在选树清廉医院创建行动示范单位工作中先行一步、走在前列，制定清廉标准，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形成特色品牌。
(二)行业作风建设情况
1.加强行风组织建设。健全完善行业作风建设管理体系，建立完善行风组织架构，加强行风队伍建设，落实行风工作责任制和行风建设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行风工作顺利开展。
2.培育行业良好风尚。持续推进《全省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格规范医疗行为，坚持做到“三合理一规范”。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强化宗旨意识，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树立行业新风尚。
3.重视行风评议工作。认真做好行风评议工作动员部署，做好自查自纠，对上年度行风评议和专项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开展整改“回头看”。
(三)医德医风建设情况
1.认真落实九项倡议。深刻认识医德医风“九项倡议”重要意义，增强抓好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把九项准则、九项倡议作为岗前教育、业务培训和入职晋升等教育内容，做到自觉践行九项倡议，严格遵循九项准则，全员知晓率100%。
2.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与反面警示相结合，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和“大医精诚”传统医德医风，评选医德医风标兵，发挥榜样先锋模范作用。定期开展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筑牢思想防线，严肃行业纪律，强化廉洁意识，坚守法纪底线。
3.完善医德医风考评。健全完善医务人员医德医风考评制度，加强对医务人员医疗行为规范性的监督管理，将考评结果作为医务人员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绩效奖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全院医德考评建档率100%。
(四)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1.落实行风整治专项行动。根据全院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要求，适时开展医疗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及纠治损害群众利益的各项专项治理行动，压实责任，健全机制，制定方案，完善制度，整改到位，推动整治专项行动落实有效。
2.整治重点领域不正之风。聚焦医药耗材设备购销和医疗服务中重点领域，规范采购行为和医疗行为，严肃整治行业管理中、行业组织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聚焦医疗机构重点岗位重点人员，持续开展收受“红包”、回扣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利用职业便利收受“红包”、回扣和利益输送等问题；聚焦医疗美容机构等重点领域，深入治理医疗领域乱象，严厉打击过度检查、诱导消费、虚假宣传等问题，树牢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惩治高压线。
3.落实药品耗材专项整治。落实完善临床用药和高值医用耗材“双十”制度，建立健全医用耗材使用点评分析制度，防止滥用抗生素、辅助药物、自费高值耗材以及医保重点监控的药品耗材等现象，安全规范使用医保基金。按要求及时更新药品、医用耗材及医疗服务价格公示等，促进临床合理合规使用。
(五)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情况
1.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认真落实城乡对口支援工作，按要求挑选支援人员，落实好帮扶措施，细化考核管理办法，认真开展义诊、医疗服务下乡等形式公益性社会活动。
2.努力做到为民服务。扎实推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到有内容、有成效、有总体支出金额或减负金额，帮扶贫困患者，提供爱心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在全院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和三级公立医院推行“便民就医少跑腿”七项举措，不断提高群众就医的安全、便捷、舒适和连续性。
3.切实维护群众权益。认真执行《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针对投诉问题认真调查处理、落实整改、建章立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社会关切，杜绝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和不良事件的发生。
四、方法步骤
行风评议工作由市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征求参评医院、行评专家、群众代表等方面意见建议，建立民主评议医院行风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全院民主评议医院考核办法和评分细则，努力实现民主评议扎实有效，督导考核客观公正。
(一)医院自评
行风评议方案下发后，医院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组织领导，制定评议方案，召开动员会议，自行开展评议，针对自评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自查自纠、建章立制、整改落实。
(二)督导检查
市卫健体委会适时组织评议代表、专业人员，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群众投诉与查办案件相结合、个别走访与召开患者座谈会相结合等形式，对医院行业作风建设进行督导检查。
(三)评议考核
1.制订考评办法。按照评议考核内容，制订百分制实施评议考核办法。
2.随机抽查考评。随机抽取一定数量患者的住院病历，对标“三合理一规范”进行监督检查，作为行评考核重要内容。
3.畅通投诉渠道。采取多渠道收集群众对医院行业作风问题的信访和投诉，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处理结果作为考评参考依据。
4.群众满意度测评。充分利用智慧信息服务平台，做好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工作。每年委托第三方开展一次调查，确保满意度调查的公正性、准确性、有效性，科学评议、高效考核。
5.建立评议档案。医院要把开展行风评议工作和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情况等资料分别整理成册，以备考评组考评使用。考评成绩优秀的医院授予本行评年度“群众满意医院”称号；排名靠后的，要对医院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医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从严从实的要求，把行风评议工作纳入重要目标管理体系，坚持抓行风与抓业务、抓管理相结合，认真落实“一把手”负责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使评议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突出问题，求实求效
坚持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规范医疗服务、培育良好医德医风、办好人民满意的医院，作为医院行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评议，突出成效，强化责任。
(三)严格考核，严明纪律
医院要按照行风评议方案要求，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站位，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确保行评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bookmark: _GoBack]对在行风评议工作中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走过场的科室和个人，要严肃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整改，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医院行风建设持续向好。
